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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17 证券简称：圣诺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2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醋酸特利加压素原料药

完成美国FDA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圣诺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的醋酸特利加压素原料药于近日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DMF备案，目
前处于激活状态，可被制剂生产企业引用申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醋酸特利加压素原料药/Terlipressin Acetate
药品持有人：成都圣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备案类型：Ⅱ类DMF
DMF号：042089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醋酸特利加压素是人体的垂体后叶分泌内源性的加压素，为加压素的合成类似物。其

主要作用为收缩血管和抗出血，用于胃肠道和泌尿生殖系统的出血。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醋酸特利加压素原料药完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DMF备案，有利于公

司推进在国际市场的药品销售，提升公司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有望对公司长期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上述药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
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369 证券简称：双欣材料 公告编号：2026-041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内蒙古辖区上市公司
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中国证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内蒙古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2026年内蒙古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6年 5月 27日（周三）14:3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

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96 公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3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获悉，公司独立董事周建民先生

近日不幸因病逝世，公司董事会对此致以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达深切慰问。

周建民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

决策委员会委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相关决策事项提供了专业意见和建议，在

保障董事会合规运作、推动公司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司谨此对周建民先生表示衷

心感谢。

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由6名减少至5名，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成员人数和独立

董事人数。为确保公司治理完善、持续规范运作，公司将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600880 编号：临2026-022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披露《关于董事会秘

书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8号）。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推进，在新聘董

事会秘书之前，董事会指定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曹雪飞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根据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等相

关规定，自本公告披露日起，由公司董事长母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新聘新

董事会秘书。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本钢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本钢转债”。“本钢转债”持有人
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2.回售价格：104.521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3.回售期：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9日
4.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6年6月3日
5.回售款划拨日：2026年6月4日
6.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6年6月5日
7.回售期内暂停转股
8.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持有的本期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划扣等情形，债券持有人

本次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9．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4.521元/张卖出持有的“本钢转债”。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本钢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
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本钢板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
钢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现将“本钢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概述
（一）导致回售条款生效的原因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日专户
余额为准）。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
定，经股东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在股东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同时，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钢转债”
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二）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
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可转债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
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
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三）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3×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3：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其中，i=5.0%（“本钢转债”第 6个计息年度，即 2025年 6月 29日至 2026年 6月 28日的票
面利率），t=330天（2025年 6月 29日至 2026年 5月 25日(算头不算尾)，其中 2026年 5月 25日
为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5.0%×330/365=4.521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本钢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4.521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本钢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回售实际所得为103.617元/张；对于持有“本钢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暂免
征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4.521元/张；对于持有“本钢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人，公司不代
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4.521元/张，其他债券持有人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三）回售权利
“本钢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本钢转债”。“本钢转债”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一）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

定，经股东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在股东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
股东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
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后续公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媒体披露上述有关回售
的公告。

（二）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9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已
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
效。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三）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本钢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6年6月3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6年6
月4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6年6月5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本钢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本钢转债”持有人
发出交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业务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或者
转让、回售、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见书；
2.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本钢转债”回售事项的核查

意见。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26-032
债券代码：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钢转债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253 证券简称：*ST智胜 公告编号：2026-031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2:00
2.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科东一路7号智胜大厦12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游志胜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140 人，代表股份数

62,572,5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7328%。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15人，代表股份数 56,499,7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0413%；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125人，代表股份数6,072,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915%。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33人，代表股份数7,889,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4967%。
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9,799,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80%；反对

2,6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98%；弃权170,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2%。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9,799,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80%；反对

2,7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98%；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9,79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88%；反对

2,7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98%；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871,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849%；反对

2,7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17%；弃权92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4%。

5、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46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414%；反对

2,1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44%；弃权928,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7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0.6730%；反对 2,17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556%；弃权9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13%。

6、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65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441%；反对

2,88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08%；弃权28,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97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3.0737%；反对 2,88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689%；弃权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49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742%；反对

2,0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53%；弃权 1,070,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0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
刘玉莹、陈珏
（三）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53 证券简称：*ST智胜 公告编号：2026-030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4
月28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处于补充材
料阶段，公司正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9.1.12条规定，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公司
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接B38版）
3.24.2建信信托以其受托管理的睿驰3号集合信托计划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建信信托的主体资质
经查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7，并经核查建信信托提供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于2026年1月30日

核发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K0034H211000001），建信信托为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批准经营信托业务的
信托公司，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7网址：https://www.nfra.gov.cn/，下同。）
(2)睿驰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情况
根据建信信托提供的《建信信托-睿驰组合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等文件，睿驰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受托人为

建信信托；睿驰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投资范围包括“公募REITs（即以公开方式发行的REITs）”等。
根据建信信托提供的《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初始登记完成通知书》，睿驰3号集合信托计划已于2026年4月

13日完成了初始登记形式审查，信托登记系统产品编码为ZXD202602120000001521。
鉴上，建信信托受托管理的睿驰3号集合信托计划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

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24.3小结
本所认为，建信信托受托管理的睿驰3号集合信托计划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

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格。

3.25深国投信托（代表“锐盈3号集合信托计划”）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简称“深国投信托”）拟以其受托管理的“华润信托·锐盈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简称“锐盈3

号集合信托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3.25.1深国投信托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1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759713）以及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深国投信托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第10-12层

胡昊

1,100,000万元人民币

1982年8月24日

1982年8月24日至2032年8月24日

一般经营项目：无。许可经营项目：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
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
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
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核查深国投信托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深国投信托系有
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25.2深国投信托以其受托管理的锐盈3号集合信托计划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深国投信托的主体资质
经查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并经核查深国投信托提供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于2026年4月1日

核发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K0071H244030001），深国投信托为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批准经营信托业务
的信托公司，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2)锐盈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情况
根据深国投信托提供的《华润信托·锐盈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等文件，锐盈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受托人

为深国投信托；锐盈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投资范围包括“法律或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等。
根据深国投信托提供的《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系统初始登记形式审查完成通知书》，锐盈3号集合信托

计划已于2022年11月16日完成了初始登记形式审查，信托登记系统产品编码为ZXD38H202207010008821。
鉴上，深国投信托受托管理的锐盈3号集合信托计划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

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25.3小结
本所认为，深国投信托受托管理的锐盈3号集合信托计划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

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资格。

3.26西藏信托（代表“晟元3号集合信托计划”）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简称“西藏信托”）拟以其受托管理的“西藏信托-晟元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简称“晟元3号集合

信托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3.26.1西藏信托的基本情况
根据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12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2196618159）以

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西藏信托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出资额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拉萨市经济开发区博达路1号阳光新城别墅区A7栋

周贵庆

520,000万元人民币

1991年10月5日

1991年10月5日至无固定期限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
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
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西藏信托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西藏信托系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26.2西藏信托以其受托管理的晟元3号集合信托计划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西藏信托的主体资质
经查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并经核查西藏信托提供的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于2021年9

月6日核发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K0056H254010001），西藏信托为经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批准
经营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2)晟元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情况
根据西藏信托提供的《西藏信托-晟元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等文件，晟元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受托人为西藏

信托；晟元3号集合信托计划的投资范围包括“公募REITs的基金份额”等。
根据西藏信托提供的《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初始登记完成通知书》，晟元3号集合信托计划已于2026年5月7

日完成了初始登记形式审查，信托登记系统产品编码为ZXD202602270000002543。
鉴上，西藏信托受托管理的晟元3号集合信托计划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

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26.3小结
本所认为，西藏信托受托管理的晟元3号集合信托计划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

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格。

3.27招商致远资本（代表“致远三期私募基金”）
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招商致远资本”）拟以其管理的“招商致远基础设施三期集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简

称“致远三期私募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3.27.1招商致远资本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10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94958693A）以及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招商致远资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创投路160号光明科技金融大厦一单元2803（一照多址企业）

刘锐

210,000万元人民币

2009年8月28日

2009年8月28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经营项目：1、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或投资于与股权投资、债权投
资相关的其他投资基金；2、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的财务顾问服务；3、经中国证监会认可开展的
其他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
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经核查招商致远资本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招商致远资本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27.2招商致远资本以其管理的致远三期私募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招商致远资本的主体资质
根据招商致远资本提供的《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公示信息》，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招商致远

资本已于2017年12月13日完成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人登记，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
资者。

(2)致远三期私募基金的情况
根据招商致远资本提供的《招商致远基础设施三期集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致远基础设施三期集合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之补充协议》等文件，致远三期私募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招商致远资本；致远三期私募基金的投资范
围包括“公开募集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等。

根据招商致远资本提供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致远三期私募基金
已于2026年3月16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AYT02。

鉴上，招商致远资本管理的致远三期私募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
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27.3小结
本所认为，招商致远资本管理的致远三期私募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

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资格。

3.28上海睿投基金（代表“睿投久远3号私募基金”）
上海睿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睿投基金”）拟以其管理的“睿投久远3号基础设施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睿投久远3号私募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3.28.1上海睿投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月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C54EXN1Q）以及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上海睿投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上海睿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58号308-3室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周芊

1,440万元人民币

2022年12月7日

2022年12月7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上海睿投基金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上海睿投基金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28.2上海睿投基金以其管理的睿投久远3号私募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上海睿投基金的主体资质
根据上海睿投基金提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上海睿投基金已于2023年

12月11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74731，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2)睿投久远3号私募基金的情况
根据上海睿投基金提供的《睿投久远3号基础设施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睿投久远3号基础设施策略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同补充协议（二）》等文件，睿投久远3号私募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上海睿投基金；睿投久远3
号私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公开募集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等。

根据上海睿投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睿投久远3号私募基金已于
2025年4月11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AWD83。

鉴上，上海睿投基金管理的睿投久远3号私募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
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28.3小结
本所认为，上海睿投基金管理的睿投久远3号私募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

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格。

3.29上海睿投基金（代表“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
上海睿投基金拟以其管理的“睿投恒传5号REITs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简称“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3.29.1上海睿投基金的基本情况
上海睿投基金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3.28.1条。
3.29.2上海睿投基金以其管理的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上海睿投基金的主体资质
上海睿投基金的主体资质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3.28.2条。
(2)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的情况
根据上海睿投基金提供的《睿投恒传5号REITs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文件，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为上海睿投基金；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公开募集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
根据上海睿投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已于

2026年4月8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BTJ13。
鉴上，上海睿投基金管理的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

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29.3小结
本所认为，上海睿投基金管理的睿投恒传5号私募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

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格。

3.30上海睿投基金（代表“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
上海睿投基金拟以其管理的“睿投海纳6号REITs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简称“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3.30.1上海睿投基金的基本情况
上海睿投基金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3.28.1条。
3.30.2上海睿投基金以其管理的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上海睿投基金的主体资质
上海睿投基金的主体资质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3.28.2条。
(2)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的情况
根据上海睿投基金提供的《睿投海纳6号REITs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文件，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为上海睿投基金；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公开募集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
根据上海睿投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已于

2026年3月31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BUE19。
鉴上，上海睿投基金管理的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

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0.3小结
本所认为，上海睿投基金管理的睿投海纳6号私募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

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格。

3.31芜湖元康基金（代表“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
芜湖元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芜湖元康基金”）拟以其管理的“元康瑞景2号基础设施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3.31.1芜湖元康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 据 芜 湖 市 镜 湖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 核 发 的《营 业 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200MA2QQ0XC47）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芜湖元康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芜湖元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荆峰路60-2号

贾翔宇

1,000万元人民币

2017年11月6日

2017年11月6日至2037年11月5日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核查芜湖元康基金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芜湖元康基金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31.2芜湖元康基金以其管理的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芜湖元康基金的主体资质
根据芜湖元康基金提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芜湖元康基金已于2018年3

月9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7593，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2)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的情况
根据芜湖元康基金提供的《元康瑞景2号基础设施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文件，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的

基金管理人为芜湖元康基金；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投资品种”等。

根据芜湖元康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已于
2025年10月24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BGN43。

鉴上，芜湖元康基金管理的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
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1.3小结
本所认为，芜湖元康基金管理的元康瑞景2号私募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

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资格。

3.32圆信基石基金
圆信基石（厦门）基础设施不动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圆信基石基金”）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圆信

基石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金圆资本管理（厦门）有限公司（简称“金圆资本”）。
3.32.1圆信基石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 据 厦 门 市 思 明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 核 发 的《营 业 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203MAK25HU85J）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圆信基石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圆信基石（厦门）基础设施不动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151号第四层401室

金圆资本管理（厦门）有限公司

195,000万元人民币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5日至2045年11月24日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圆信基石基金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圆信基石基金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3.32.2圆信基石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金圆资本的主体资质
根据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7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089939793Q），并经查

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金圆资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金圆资本管理（厦门）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厦门国际金融中心45层4501-4503单元

蔡毅华

81,080万元人民币

2014年2月14日

2014年2月14日至2064年2月13日

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其他企业管理服务。

经核查金圆资本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金圆资本系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金圆资本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金圆资本已于2014年4月
29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1636。

(2)圆信基石基金的情况
根据金圆资本提供的《圆信基石（厦门）基础设施不动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及金圆资本作为

基金管理人向合伙人邮件发送的《关于本基金开展商业不动产REITs投资的通知》等材料，圆信基石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金
圆资本；圆信基石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

根据金圆资本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圆信基石基金已于2025年12月30
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BMF99。

鉴上，圆信基石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
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2.3小结
本所认为，圆信基石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

《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3.33厦门源峰基金
厦门源峰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厦门源峰基金”）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厦门源峰基金的基

金管理人为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北京磐茂”）。
3.33.1厦门源峰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 据 厦 门 市 集 美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 核 发 的《营 业 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211MA8W2WBP3T）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厦门源峰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厦门源峰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492号2203单元B28
厦门源峰瑞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7,064万元人民币

2022年10月13日

2022年10月13日至2052年10月12日

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核查厦门源峰基金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厦门源峰基金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3.33.2厦门源峰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北京磐茂的主体资质
根 据 北 京 市 怀 柔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 核 发 的《营 业 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6MA01A6XW0R）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北京磐茂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北京市怀柔区开放路113号南三层306室

田宇

10,000万元人民币

2018年1月31日

2018年1月31日至无固定期限

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北京磐茂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北京磐茂系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北京磐茂提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北京磐茂已于2018年4月2日完
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7897。

(2)厦门源峰基金的情况
根据厦门源峰基金提供的《厦门源峰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等文件，厦门源峰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为北京磐茂；厦门源峰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在适用法律及经营范围所允许的范围内，合伙企业主要以可转债
及股权的方式，[...]寻找符合趋势、高进入壁垒、现金流稳定的优质资产或企业”等。

根据厦门源峰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厦门源峰基金已于2023年12
月29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ABY75。

鉴上，厦门源峰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
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3.3小结
本所认为，厦门源峰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

《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3.34广发合凡基金
广州城发合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广发合凡基金”）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广发合凡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为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发投资”）。
3.34.1广发合凡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行政审批局于2025年12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K3CY8L7Q）以

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广发合凡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广州城发合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5号501房L509B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凡（广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万元人民币

2025年12月30日

2025年12月30日至2035年12月30日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经核查广发合凡基金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广发合凡基金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3.34.2广发合凡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广发投资的主体资质
根据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9月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94100730B）以及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广发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6001房A单元

黄纪元

1,250,200万元人民币

2014年3月19日

2014年3月19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经核查广发投资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广发投资系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广发投资提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广发投资已于2014年4月23日
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1234。

(2)广发合凡基金的情况
根据广发合凡基金提供的《广州城发合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广州城发合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等文件，广发合凡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广发投资；广发合凡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商
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商业不动产REITs’）”等。

根据广发合凡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广发合凡基金已于2026年2
月5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BNP10。

鉴上，广发合凡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
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4.3小结
本所认为，广发合凡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

《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3.35广州林发基金
广州林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广州林发基金”）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广州林发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广

州城发广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简称“广发广瑞”）。
（8曾用名：广州国寿城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3.35.1广州林发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行政审批局于2025年6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FF728Y）以及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广州林发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广州林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406房（部位：46号）

广州城发广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万元人民币

2016年10月24日

2016年10月24日至2036年10月24日

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批文为准）

经核查广州林发基金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广州林发基金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3.35.2广州林发基金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1)广发广瑞的主体资质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行政审批局于2025年7月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300168R）以及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广发广瑞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广州城发广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6001房B单元

广州市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070万元人民币

2014年6月9日

2014年6月9日至2064年6月5日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经核查广发广瑞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广发广瑞系有效存
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根据广发广瑞提供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广发广瑞已于2017年1月4日完
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0749。

(2)广州林发基金的情况
根据广州林发基金提供的《广州林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广州林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修正案》等文件，广州林发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广发广瑞；广州林发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股权投资项目[...]同时
重点关注国内优质公募REITs战配项目”等。

根据广州林发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查询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广州林发基金已于2019年12

月26日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码为SJM389。
鉴上，广州林发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

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5.3小结
本所认为，广州林发基金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

《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3.36长城资管
3.36.1长城资管的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6月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489M）以及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资管”）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2号院1号楼-4至22层101内17-26层，A705-707，A301-320
李均锋

4,680,000万元人民币

1999年11月2日

1999年11月2日至无固定期限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
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
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
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长城资管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长城资管系有效存
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3.36.2长城资管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经查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并经核查长城资管提供的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4月2日核发

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J0002H111000001），长城资管为经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属于《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
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6.3小结
本所认为，长城资管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

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3.37北京金控资本
3.37.1北京金控资本的基本情况
根 据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 核 发 的《营 业 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1MA01XH9799）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北京金控资本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金控资本”）的基本
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北京金控资本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北京市西城区西外大街136号2层1-14-282
王广龙

100,000万元人民币

2020年11月25日

2020年11月25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报关业务；金
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棉、麻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纸
浆销售；纸制品销售；林业产品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北京金控资本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北京金控资本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37.2北京金控资本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北京金控资本提供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账户对账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查

询确认单》及《北京金控资本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北京金控资本最近一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且最近
一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具备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因此，北京金控资本属于《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
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7.3小结
本所认为，北京金控资本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

《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3.38国新资产
3.38.1国新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10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64103559L）以及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新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4号2幢2层2MG室

王志学

4,000,000万元人民币

2005年3月22日

2005年3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

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有股权经营与管理；受托资产管理；资本运营；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国新资产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国新资产系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38.2国新资产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国新资产提供的《说明函》及《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25年度》等文件，国新资产最近一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且最近一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具备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
历。因此，国新资产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
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8.3小结
本所认为，国新资产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

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3.39深高新投
3.39.1深高新投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5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012884）以及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高新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主体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5016号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801-01
邵钢

1,592,095.7914万元人民币

1994年12月29日

1994年12月29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担保业务；投资开发，信息咨询；贷款担保；自有物业租赁。许可经营项目：无。

经核查深高新投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2026年5月5日，深高新投系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3.39.2深高新投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深高新投提供的《广发证券深圳深南东路营业部普通账户对账单》《国泰海通证券客户账户对账单》及《深圳市高新

投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等文件，深高新投最近一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
000万元且最近一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具备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因此，深高新投属
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
条规定的关于专业机构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39.3小结
本所认为，深高新投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及《招募说明书》《基金

合同》《询价公告》约定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具备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四、战略配售协议
经核查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其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该等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典》”）等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协议内容合法、有效。
五、本次战略配售的份额数量
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等相关文件，原始权益人及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将作为

本基金战略投资者合计认购本次发售的基金份额340,000,000份，拟参与认购的战略配售份额占本次发售份额数量的34%；
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将作为本基金其他战略投资者合计认购本次发售的基金份额
360,000,000份，拟参与认购的战略配售份额占本次发售份额数量的36%。

经核查基金管理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战略投资者作出的书面承诺，本所认为，本次向原始权益人
及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战略配售的比例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业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及《招
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的约定。

六、战略配售获配份额的持有期限
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询价公告》等相关文件，（1）原始权益人及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获

得的战略配售基金份额：其中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20%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60个月，超过20%部分持有期自上市之
日起不少于36个月；（2）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获得的战略配售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
上市之日起均不少于12个月。

鉴上，本所认为，在本次战略配售中，战略投资者获配份额的持有期限符合《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上交所REITs业务办
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七、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战略配售的份额数量、

战略投资者获配份额的持有期限符合《基金指引》《上交所REITs业务办法》《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
发售不存在《上交所REITs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战略配售协议不存在违反《民法典》等
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协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一式伍份，无副本。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卓蔚

（盖章） 经办律师：方榕
聂晓迪

2026年 月 日


